第二屆第七次全促會全國社大志工聯合會執委會會議紀錄
日期：2009／10／21（三）
時間：上午10：00-12：00
地點：社大全促會-羅斯福路辦公室（北市羅斯福路三段185號10樓）
輪值主席：鄧耀華 執行委員
出席執委：蔡英、王勝欽、陳夢真、徐林華、陳秋羽。
請假執委︰林鳳美。
列席指導；羅 執行秘書珮菁
會議紀錄：陳樹榮 總幹事
壹、報告事項
一. 羅 執行祕書珮菁 發言；
(一) 報告本次台北地區各社大報名10/24到台中石岡參與「哈客高峰會」的名單已有24位，這兩天將繼續鼓勵各校參加。

(二) 上次在鹿港社大已對「八八水災」後社大志工對災區的需求面、行動面做過討論，各校也都依各災區所需做出後續性的關懷行動，接下來應該以此次災後經驗，在災區建立起「危機管理」意識與社大建立起「災難學」全民教育課程，才能應付環境的改變。

二. 主席 鄧耀華 執行委員:
(一) 9月份在彰化「鹿港社大」舉辦的「志聯會」月會，本人出差不在國內特委託王勝欽執委代勞主持，在此表示感謝。

(二) 本次會議可說是10/24「志聯會代表會」的會前會，當日的會議報告，除陳總幹事的「會務報告」外，最重要的提報大會「本會組織準則」議題通過案，還需請王勝欽執委代為報告「本會組織準則」的制定流程和章程內容概要，向大會說明盼求順利通過。

(三) 10/24的討論議題「八八水災志工如何關環重建」，希望今天能先以討論，以作為當天討論的參考。

三. 總幹事 陳樹榮 報告:
(一) 據全促會提供的報名資料，本次參與「志聯會代表大會」的學校已有八所，委託的有六所，已有過半代表數，將繼續催促代表學校參與。
(二) 「志聯會代表大會」當天，將以「執委會」行事曆方式，向大會報告本會歷次討論的議題綱目。
貳、討論事項
一. 請確認10/24「全國社大志工聯合會代表大會」議程內容。
(一) 審查「社區大學全國志工聯合會組織準則」。
決議︰本組織準則計七章三十一條文，已經本會「執委會」歷經半年五次討論修訂完成，確認無誤。將於10/24向「代表大會」提案通過後實施。

(二) 「八八水災志工如何關懷重建」。
決議︰1.把災區當學校學習災害的應變與預防，確立災區「危機管理」意識。

2.氣候環境的變遷，已對人類生活的天氣、土壤、人文環境產生巨大改變，全民應有應付未來「災難學」的學習觀念。

3.尊重「原住民」生活習性，給予人性的關懷，也應注重科學的判斷。
二. 請討論11與12月份全國志工聯合月會議題內容。
決議：11月份月會在台北縣「淡水社大」舉辦。
議題：如何推動全國社大環保志工串連？
12月份月會在台北市「中山社大」舉辦。
議題：如何強化社區安全意識？1.潛在危機 2.因應之道。
叁、 臨時動議(無)
肆、 散會 ( 2009/10/21/12:00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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